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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修正「新竹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七條、第十條及第十三條條文暨「新竹縣政府

編制表」。

附「新竹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七條、第十條及第十三條條文暨「新竹縣政府

編制表」。

縣長　鄭　永　金

修正新竹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三條條文
第 七 條　　本府各處置處長一人，承縣長之命，副縣長及秘書長之指導，分別掌理

各該處業務。處編制員額在二十人以上者，得各置副處長一人，襄助各該

主管處理業務。

本府置主任督學、消費者保護官、科長、技正、專員、督學、營養

師、科員、設計師、管理師、技士、技佐、辦事員及書記。

第 十 條　　本府設政風處，置處長、副處長、科長、科員、辦事員、書記，依法辦

理政風事項。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新竹縣政府編制表

職 稱官 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縣 長 一

副 縣 長 一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為地方制
度法所定。

秘 書 長簡 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參 議簡 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六

處 長簡 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十二

一、本府一級單位主管及一級機
關首長，其總數二分之一得
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為地
方制度法所定。

二、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法規

中華民國98年9月1日

府行法字第09801403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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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薦 任第九職等 八 內四人得列簡任。

副 處 長薦 任第九職等 十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消 費 者
保 護 官

薦 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得列簡任。

科 長薦 任第八職等 六十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 正薦 任第八職等 二

專 員薦 任第八職等 四

督 學薦 任第八職等 三

營 養 師師 級 一 列師（三）級。

科 員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一０二

設 計 師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二

管 理 師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二

技 士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六十六

技 佐委 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十二 內六人得列薦任。

辦 事 員委 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十三

書 記委 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十七

人
事
處

處 長簡 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處長薦 任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薦 任第八職等 四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專 員薦 任第八職等 一

科 員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十

辦事員委 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書 記委 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主
計
處

處 長簡 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處長薦 任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薦 任第八職等 五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十一

辦事員委 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

書 記委 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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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風
處

處 長簡 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處長薦 任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長薦 任第八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 員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
七職等

十一

辦事員委任或薦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合 計 三九七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

四」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現職視導一人，得繼續留任職務列等相當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出缺後改置設為科員。

新竹縣政府　令

修定「新竹縣街頭藝人藝文活動管理辦法」。

附「新竹縣街頭藝人藝文活動管理辦法」。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街頭藝人藝文活動管理辦法 
第  一  條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本縣藝文活動多元發展，並營造街頭

藝文活動新風貌，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街頭藝人係指於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之個人或二人以上之團

體，經依本辦法取得街頭藝人證者。

二、公共空間係指經本府公告開放供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之場所。

三、公共空間管理人係指對特定公共空間依法令或契約具有管理權

者。

四、藝文活動係指於公共空間從事戲劇、默劇、丑劇、舞蹈、歌唱、

樂器演奏、魔術、民俗技藝、雜耍、偶戲、詩文朗誦、繪畫、工

藝、雕塑、行動藝術、使用非永久固定之媒材或水溶性顏料之環

境藝術、影像錄製、攝影及其他與藝文有關之現場創作活動。

第  三  條　　街頭藝人證之核發，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中華民國98年9月14日

府行法字第09801419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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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街頭藝人於本縣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前，應向新竹縣文化局

（以下簡稱文化局）申請核發街頭藝人證。

二、申請街頭藝人證，應繳納申請證照費新臺幣二百元；證照因遺失

或毀損申請補發者亦同。

三、街頭藝人證應由文化局審查通過後發給，審查時得請申請人於指

定場所解說、操作、示範或表演。

四、街頭藝人證有效期限二年，並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申請換證，舊

證期滿後自動失效。 
第  四  條　　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街頭藝人從事街頭藝文活動，應於活動前徵得該公共空間管理人

之同意，並得請求該公共空間管理人給予必要之協助。

二、從事街頭藝文活動時，得接受樂捐或就其現場創作自由合意收取

費用。

三、從事街頭藝文活動時，應揭示街頭藝人證並配合公共空間管理人

之查證。

四、從事街頭藝文活動時，應維護現場環境清潔，如造成表演場所損

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五、從事街頭藝文活動時，應衡酌其活動內容，自行設置安全維護設

施。

第  五  條　　街頭藝人從事街頭藝文活動時，應遵守本辦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第  六  條　　本辨法所定之書表格式，由本府另訂之。

第  七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新竹縣政府　令

修正「新竹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一條、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

附「新竹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一條、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

縣長　鄭　永　金

修正新竹縣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一條、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
第  一  條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公園之管理維護，特制定本自治

條例。

中華民國98年9月14日

府行法字第098014317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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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園，指本府依都市計畫所設置之公園、綠地、兒童遊

樂場及廣場等供公眾遊憩之場地及經本府指定為公園者。

第  三  條        公園之管理得委託本縣鄉（鎮、市）公所、學校、機關（構）或私人

辦理。

前項委託私人辦理之辦法由本府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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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主旨：檢送修正之「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設置要點」及「新竹縣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防制督導會報設置要點」乙份，請　查照。

正本：新竹縣議會、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科）、本府社會處

縣長　鄭　永　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新竹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進兒童及少年權益，維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

康與促進正常發展，並提供兒童及少年服務諮詢與指導，特設立新竹縣兒童及

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推動本縣兒童及少年政策及保護法令。

  （二）整合本府各相關局處共同執行兒童及少年政策。

  （三）結合政府與民間機構，共同推動兒童及少年福利。

  （四）提供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健康及醫療、法律諮詢、人身安全及保護安  
              置等服務之指導。

  （五） 推廣兒童及少年教育、促進家庭和諧等服務之諮詢與指導。

  （六）指導預防家庭暴力及建構兒童及少年保護網絡。

  （七）促進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研究發展。

  （八）其他有關兒童及少年權益促進事項。

三、本會設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副縣長兼任；委員

十九人至二十一人，由主任委員就下列人員派（聘）之。

（一）本府社會處處長。

（二）本府教育處處長。

（三）本府民政處處長。

政令

中華民國98年9月3日

府社婦幼字第09801405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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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府警察局局長。

（五）本府衛生局局長。

（六）專家學者三至五人。

（七）兒童及少年實務工作者三至五人。

（八）司法、檢察機關人員二至三人。

（九）大眾傳播媒體一人。

（十）兒童少年團體及相關團體代表三至五人。

四、本會委員任期及出席如下：

  （一）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委員因職務關係派兼者，依    
其職務異動調整，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府外委員任   

期內出缺時，由主任委員補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二）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得以書面委任代理人出席，無故缺席二次以上視 
              同辭職。

五、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社會處處長兼任，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會務；

幹事二至三人由本府相關單位承辦業務人員兼任，負責幕僚作業及各項會務聯

繫事宜。

六、本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但經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或主任委員認為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

主任委員擔任之，副主任委員亦不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七、本會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發給出席費或交通費。

八、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府社會處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新竹縣政府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督導會報設置要點
一、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供救援、輔導、防止兒童及少年從事性交易

及性交易之虞之行為，並發揮協調、宣導、諮詢、輔導之功能，建構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保護網絡，杜絕兒童及少年淪入色情場所，特設置新竹縣兒童及

少年性交易防制督導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並特訂本要點。

二、 本會報旨在本會報結合司法、警政、戶政、教育、衛生醫療、社會福利機構等

相關機關（單位），派員成立並定期舉行會報。

三、 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縣長兼任，負責督導協調會報之運作，召集並主持會

議，委員十九至二十三人，由召集人就相關機關（單位）分別聘任或指派之。

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社會處處長兼任，綜理會報業務；並置副執行秘書一

人、秘書一人，幹事一人，由本府社會處派員兼任，承召集人及執行秘書之命

執行會報交辦事項及策劃、協調、諮詢與輔導等業務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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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會報之任務如下：

（一） 設置二十四小時救援保護專線。

（二） 保護個案之救援及危機處理。

（三） 提供保護個案緊急安置、醫療保健、法律諮詢、就學、就業等服務。

（四） 辦理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聲請裁定、提出告訴、行政罰鍰、

加害人輔導教育等事項。

（五） 協調聯繫各相關機關（單位）配合辦理有關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工作。

（六） 其他有關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工作事項。

五、 本會報每半年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報。

六、 本會報委員任期兩年，得連續聘任或指派之。委員因職務關係派兼者，如其職

務異動調整，由召集人另指派之。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七、 本會報之委員為無給職。

八、 本會報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新竹縣政府　函

主旨：檢送修正後「新竹縣政府公報編行要點」乙份，請　查照。

正本：新竹縣議會、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科）

縣長　鄭　永　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新竹縣政府公報編行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維護政府法令公信力，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強

化人民參與以及提昇政府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公報（以下簡稱公報）每個月以發行一期為原則。為配合文書資訊化，必

要時得發行光碟電子文書或公報上網服務。

三、公報稿件分類如下：

（一）法規類：中央法規、本縣自治法規。

（二）政令類：依新竹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次序分類。

（三）公告。

中華民國98年8月26日

府行文字第09801367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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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規則。

（五）附錄：以與縣政有關參考資料為限。

四、登公報稿件範圍為本府各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無機密性並以下列必須轉行所屬

機關或副知同級機關參考之一般公文：

（一）法令規章、通函、公告及人事獎懲等事項。

（二）法令解釋或答覆請示事項。

（三）一般性通案，複製公文等事項。

（四）廣泛性之一般行政業務事項（如招標、招考、招聘等文件）。

五、本府公報之編輯發行，由行政處文書科負責並指定編輯人員一人。

六、刊登公報之公文應辦公文稿，不得以原簽（影本）移會行政處文書科辦理，公

文稿左上角應書明「刊登公報」字樣；本府所屬一級機關送刊公報之公文，文

稿應先加會行政處文書科。公文格式仍依公文製作規定辦理；受文者及正副本

欄位請勿繕打「行政處（刊登公報）」或「公報室」字樣。

七、各單位送登公報稿件應以下列方式處理：

（一） 刊登公報稿件應繕寫清楚，附件除以電子檔（A4形式）按期送交行政處

文書科編輯人員處理，並加附頁碼或編號，附件特多或急件刊登者，發文

單位（承辦單位）應配合校對。

（二） 公報刊出後各承辦人員如認為文稿有疑問時應於一星期內通知行政處文書

科調閱原稿核對更正，如未接獲通知即認定無訛。

（三）送登公報之稿件如臨時有所更改，應於發行期之前五日通知編輯人員辦

理，不得逕向印刷廠交涉。

八、經選定刊登公報之稿件，文句應力求簡化，其錯字及表冊多餘空格編輯人員得

逕行刪改，錯誤重大者並得退還原主辦單位予以修正。

九、刊登公報之公文一律不另行文，各機關（單位）學校應視同正式公文依下列方

式處理：

（一）所屬機關學校應指定專人，對於公報刊載與本單位有關之文件均應負責分

別剪下黏貼於稿紙，加蓋騎縫章或私章，並註明文件刊登公報期頁數後按

收文程序處理。

（二）各單位應留存完整公報一份按年彙訂成冊，妥慎保存列入交代。

十、已登公報稿件由編輯人員保管半年期滿銷燬。

十一、公報由本府編列預算印製，以免費贈閱方式發行之。

十二、公報贈閱之範圍如下： 
（一）本府各單位暨所屬一、二級機關。

（二）本縣籍中央民意代表。

（三）新竹縣議會及議長、副議長、全體議員。

（四）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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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縣內各國民中小學校（含完全中學）暨立案之各級公私立學校。

（六）本縣各鄉鎮市圖書館。

（七）其他因事實需要經報准者。

新竹縣政府　函

主旨：檢送修正後「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文書處理實施要點」乙份，請　查

照。

說明：修正後之「新竹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文書處理實施要點」共計二十五點條

文，請逕上本府全球資訊網－「法規公告查詢」－「法規體系」－「行政

類」下載。

正本：新竹縣議會、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本府行政處（文書科）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政府　函

主旨：檢附修正後之「新竹縣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設置要點」1份，請　查照。

說明：

一、本要點本次修正第三點、第五點、第六點及第十點，其餘條文同現行條

文。

二、本要點全部內容已置於本府全球資訊網––法規公告查詢––法規體系–法制類

項下（http://hclaw.hsinchu.gov.tw/1aw/LawCategoryMain.aspx）
正本：本府各處、所屬一級機關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縣長　鄭　永　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中華民國98年9月7日

府行文字第0980142505號

中華民國98年9月17日

府行法字第09801506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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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消費爭議調解事項，特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四十五條及直轄市縣（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設置要點訂定。

二、本府設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除消費

者保護官為當然委員並任主席外，其餘委員由縣長遴聘之本府代表、消費者保

護團體推派之代表、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推派之代表共同組成。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遴聘為本會委員：

（一）曾犯貪污罪，經判決確定者。

（二）犯前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

者。但過失犯罪或受緩刑宣告或准予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三）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

（四）受破產宣告確定，尚未復權者。

（五）依法停止任用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者。

（六）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七）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四、本會遴聘委員之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任。

本會遴聘委員出缺補聘，其繼任人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止。

五、本會委員獨立行使職權，於在職期間，非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於任滿

前予以解聘：

（一）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者。

（二）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者。

（三）受破產或禁治產宣告者。

（四）任公務員而受撤職或休職之處分者。

（五）因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者。

（六）全年出席調解委員會議未達應出席次數二分之一以上者。

（七）自原代表機關或團體離職者。

六、本委員會出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補聘其缺額：

（一）委員總人數未達七人者。

（二）第二點規定之各類代表，其中一類全部出缺者。

（三）消費者保護團體與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之代表人數不一致者。

七、本府遴聘或解聘委員時，應於十五日內將委員姓名、學歷、經歷及所屬機關或

團體等資料，分別報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新竹地方法院及新竹地方法

院檢察署備案。

八、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

九、本會應有委員合計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但經委員會議授權並經兩造

當事人之同意，得由本會委員一人或數人逕行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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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會幕僚業務由本府行政處法制科辦理。

十一、本府於每年一月或七月時，將前半年辦理調解業務之概況，報行政院消費者

保護委員會，並函知新竹地方法院及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十二、本會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車馬費或審查費。

十三、本會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預算支應。

十四、本會各調解程序及事務之辦理，本要點未規定者，準用鄉鎮市調解條例。

新竹縣政府　函

主旨：檢附修正後之「新竹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設置要點」1份，請　查照。

說明：

一、本要點本次修正第三點、第六點及刪除第七點，其餘條文同現行條文。

二、本要點全部內容已置於本府全球資訊網––法規公告查詢––法規體系–法制類

項下（http://hclaw.hsinchu.gov.tw/1aw/LawCategoryMain.aspx）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級機關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縣長　鄭　永　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新竹縣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設置要點
一、本設置要點依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訂定之。

二、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訴願事件，爰設立新竹縣政府訴願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本會兼辦本府所屬機關訴願業務幕僚作業事項之督導。

三、本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本府秘書長兼任；其餘委

員由縣長就本府暨所屬機關之高級職員調派兼任，並遴聘社會公正人士、學

者、專家擔任；其中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二分之一。

委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具法制專長。

本會所需承辦人員，由縣長就本府職員中具法制專長者調派之，並得指定一人

為執行秘書，承秘書長之命，處理會務。

四、本會會議應有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為之。

五、本會委員及其他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給交通費、出席費或兼

中華民國98年9月17日

府行法字第09801506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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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酬勞。

六、本會幕僚業務由本府行政處法制科辦理。

新竹縣政府　函

主旨：檢附修正後之「新竹縣政府法規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乙份，請　查

照。

說明：

一、本要點本次修正第二點、第八點及第九點，其餘條文同現行條文。

二、本要點全部內容已置於本府全球資訊網––法規公告查詢––法規體系–法制類

項下（http://hclaw.hsinchu.gov.tw/1aw/LawCategoryMain.aspx）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級機關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縣長　鄭　永　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新竹縣政府　函

主旨：函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作成之釋字第６６４號解釋抄本，請　查照。

說明：依據司法院秘書長98年9月11日秘台大二字第0980021416號函辦理。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

縣長　鄭　永　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中華民國98年9月17日

府行法字第0980150678號

中華民國98年9月22日

府行法字第09801496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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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六六四號解釋
解釋文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經常逃學或逃家之少年，依其性格

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由少年法院依該法處理之，係為維護虞犯少年

健全自我成長所設之保護制度，尚難逕認其為違憲；惟該規定仍有涵蓋過廣與不明

確之嫌，應儘速檢討改進。又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就限制經常逃學或逃家虞犯少年人身自由部分，不符憲法第二十三

條之比例原則，亦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少年人格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個月時，失其效力。

解釋理由書

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

疑義，顯然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影響者，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

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本院大法官解釋，

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第五七二號、第五九０號解釋闡釋甚明。本院審查之對象，

非僅以聲請書明指者為限，且包含案件審理須援引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並與聲請人

聲請釋憲之法律具有重要關聯者在內。本件聲請人於審理案件時，認其所應適用之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有違憲疑義，聲請本院解釋，符合聲請解

釋之要件，應予受理。又同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少年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以裁

定命少年收容於少年觀護所，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少年法院得以裁定令少

年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教育，均為聲請人依同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而進

行少年事件處理程序時，所須適用之後續處置規定，與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有

重要關聯，均得為本院審查之對象，應一併納入解釋範圍，合先敘明。

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

密切，是人格權應受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為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及人格健

全成長，國家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憲法第一百五十六條規定參照），應基於兒童

及少年之最佳利益，依家庭對子女保護教養之情況，社會及經濟之進展，採取必要

之措施，始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人格權之要求（本院釋字第五八七號、第六０三

號及第六五六號解釋參照）。國家對兒童及少年人格權之保護，固宜由立法者衡酌

社經發展程度、教育與社會福利政策、社會資源之合理調配等因素，妥為規劃以決

定兒童少年保護制度之具體內涵。惟立法形成之自由，仍不得違反憲法保障兒童及

少年相關規範之意旨。

少年事件處理法係立法者為保障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少年「健全之自我

成長，調整其成長環境，並矯治其性格」所制定之法律（同法第一條、第二條參

照）。該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規定，少年經常逃學或逃家，依其性格及環境，而

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由少年法院依該法處理之。上開規定將經常逃學、逃家但

未犯罪之虞犯少年，與觸犯刑罰法律行為之少年同受少年保護事件之司法審理，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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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綜合相關因素，為維護虞犯少年健全自我成長所設之保護制度，尚難逕認其

即屬違憲。惟如其中涉及限制少年憲法所保障權利之規定者，仍應分別情形審查其

合憲性。

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少年法院於必要時，對於少年得以裁定

為左列之處置：一、責付於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家長、最近親屬、現在保護少年之

人或其他適當之機關、團體或個人，並得在事件終結前，交付少年調查官為適當之

輔導。二、命收容於少年觀護所。但以不能責付或以責付為顯不適當，而需收容者

為限。」且同法第二十六條之二第一項復規定：「少年觀護所收容少年之期間，調

查或審理中均不得逾二月。但有繼續收容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由少年法院

裁定延長之；延長收容期間不得逾一月，以一次為限。」是少年法院於調查或審理

程序中，於必要時，得裁定令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收容於少年觀護所，且收

容期間最長可達六個月。查少年觀護所隸屬於高等法院檢察署，其任務在執行少年

保護事件少年之收容，以協助調查收容少年之品性、經歷、身心狀況、教育程度、

家庭情形、社會環境及其他必要事項，供處理之參考。就其組織、人員選任及管理

措施（如處遇及賞罰）等相關規範（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第二條、第三條、

第十四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六條等規定參照）以觀，核屬司法收容

措施之執行機構。

另經少年法院審理結果，除認有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七條之情形，而為移

送有管轄權之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之裁定（同法第四十條規定參照），或認為事件不

應或不宜付保護處分者，應裁定諭知不付保護處分之處置（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參

照）外，依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少年法院得令少年入感化教育處所

施以感化教育之保護處分。依同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六條規定，感化教育之執

行，其期間為逾六個月至三年。按少年感化教育係由少年輔育院及少年矯正學校等

機構執行，受法務部指導、監督，其任務在於矯正少年不良習性，使其悔過自新，

並授予生活技能及實施補習教育等。又揆諸少年輔育院及少年矯正學校之人員選

任、管理措施及獎懲規定（少年輔育院條例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第三十八條

至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七條至第四十九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一

條、第三條、第四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三條、第六十九條至第七十四

條、第七十七條、第七十八條規定參照）等，少年感化教育實屬司法矯治性質甚

明。

依上開第二十六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使經常逃學或逃

家而未觸犯刑罰法律之虞犯少年，收容於司法執行機構或受司法矯治之感化教育，

與保護少年最佳利益之意旨已有未符。而上開規定對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施

以收容處置或感化教育處分，均涉及對虞犯少年於一定期間內拘束其人身自由於一

定之處所，而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拘禁」，對人身自由影響甚鉅，其限

制是否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查上開第二十六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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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旨在對少年為暫時保護措施，避免少年之安全遭受危害，並使法官得對少年進

行觀察，以利其調查及審理之進行，目的洵屬正當。同條第二款雖明定收容處置須

為不能責付或責付顯不適當者之最後手段，惟縱須對不能責付或責付顯不適當之經

常逃學逃家少年為拘束人身自由之強制處置，亦尚有其他可資選擇之手段，如命

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使少年人身自由之拘束，維持在保護少年人身

安全，並使法官調查審理得以進行之必要範圍內，實更能提供少年必要之教育輔導

及相關福利措施，以維少年之身心健全發展。上開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之保護處

分，旨在導正少年之偏差行為，以維護少年健全成長，其目的固屬正當；惟就經常

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而言，如須予以適當之輔導教育，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

教養機構，使其享有一般之學習及家庭環境，即能達成保護經常逃學或逃家少年學

習或社會化之目的。是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及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就限制經常逃學或逃家虞犯少年人身自由部分，不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

例原則，亦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少年人格權，國家應以其最佳利益採取必要保護

措施，使其身心健全發展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個月

時，失其效力。

至本解釋公布前，已依上開規定對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虞犯少年以裁定命收容

於少年觀護所或令入感化教育者，該管少年法院法官應參酌本解釋意旨，自本解釋

公布之日起一個月內儘速處理；其中關於感化教育部分，準用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規定，另為適當之處分。

又同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三目關於「經常逃學或逃家」之規定，易致認定範圍過

廣之虞，且逃學或逃家之原因非盡可歸責於少年，或雖有該等行為但未具社會危險

性，均須依該目規定由少年法院處理；至「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

虞」，所指涉之具體行為、性格或環境條件為何，亦有未盡明確之處；規定尚非允

當，宜儘速檢討修正之。

至聲請人併請解釋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三條第二款第一目、第二目、第四目、

第五目及第七目規定，係構成少年虞犯事件之其他情形，並非本件原因事件應予適

用且非顯對裁定結果有所影響之規定，與本院釋字第三七一號、第五七二號、第

五九０號解釋意旨不符，應不受理，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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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增列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名單共計3位。（如附件）

依　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增列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名單共計3位（名單如附件），有效期限自98
年9月11日至101年9月10日止。

二、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有效期屆滿前三個月，得申請展延效期，每次展延以

三年為限。指定醫師應於初次指定日起三年內，接受十二小時以上由中央

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關機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

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完成前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效期屆滿前三個月，向地方主管機

關申請展延指定效期。其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三年為限，未於期限

內完成展延，其指定資格自動失效。

三、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本法或其他醫事

相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地方主管機關得廢止其指定。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名單
公告指定有效期限：自98年9月11日起至101年9月10日止

醫事機構名稱 指定醫師姓名 證書字號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竹東榮民醫院
黃式州 精專醫字001156號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竹東榮民醫院
楊智傑 精專醫字001095號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竹東榮民醫院
林明燈 精專醫字001018號

公告

中華民國98年9月7日

府授衛醫字第09801037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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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公告本縣峨眉鄉石子溪實施禁漁保育措施，期間嚴禁使用任何方式（含垂

釣）獵捕水產動植物，以確保河川生態資源之永續利用。

依　據：漁業法第44條第3款及第4款。

公告事項：

一、 封溪禁漁期間：自98年9月8日起至100年12月31日。

二、 範圍：峨眉鄉石子溪水簾洞起至龜山二號橋止。

三、 封溪期間嚴禁使用任何方式（含垂釣）獵捕水產動物，如有違反將依漁業

法第61條、65條規定查處（漁業法第61條：違反主管機關依第44條第3款所

為之公告事項者，處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3萬元以

下罰金第65條：違反主管機關依第44條第4款所為之公告事項者，處新台幣

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四、 前述第一項及第二項封溪期間及範圍得視實際需要或保育成效，予以適度

延長或解除。

縣長　鄭　永　金

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公告登錄「褒忠亭義民節祭典」為民俗。

依　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十九條、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及廢止審

查辦法第二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 公告登錄「褒忠亭義民節祭典」為民俗。

二、 民俗名稱「褒忠亭義民節祭典」。

三、 分類：信仰。

四、 位置或地址：新竹縣。

五、 進行時間：每年舉行一次，舉行時間為農曆七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六、 登錄理由：歷史悠久，民俗傳承永續不斷，具備傳統性、地方性、歷史

性、文化性及典範性，符合登錄基準。且祭典之組織、活動及相關文化呈

現豐富多樣。

縣長　鄭　永　金

中華民國98年9月8日

府農森字第0980139655B號

中華民國98年9月14日

府授文獻字第09801186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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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主　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陳琬麒君」違反就業服務法，且經本府處分在案，因

送達處所遷移不明，無法送達，本府依據行政程序法之規定特此公告。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及81條等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示送達受處分人陳琬麒君違反就業服務法處分書正本乙件（含罰鍰繳納

書）。

二、應送達之罰鍰處分書正本，現由本府勞工處勞工福利科保管，受處分人自

本公示送達文刊登本府公報之日起20日內來府領取。住址：新竹縣竹北市

光明六路10號B棟4樓；電話：03-5518101轉3037，事關　台端權益，本府

依規予以公告。

縣長　鄭　永　金

中華民國98年9月15日

府勞福字第0980148478號






